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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_E5_A4_A7_E5_c80_203603.htm 根据我校自行划定的

复试分数基本要求,法律硕士的复试分数线为:总分330分，政

治55分，外语55分，业务课（一）90分，业务课（二）90分

。符合此复试分数基本要求且经学校统一组织的资格审查合

格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1、今年复试通知书不邮寄，请各

位考生在4月1日至5日带身份证到湖南大学（南校区）法学

楼322研究生办公室领取。复试通知书也已在法学院网站挂出

，考生可直接在网上查看。 2、考生参加学校的资格审查一

定要按要求带齐资格审查相关材料，方可进行。湖南大学法

学院200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研

究生招生复试工作，保障复试工作的公平、公正，规范有序

，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复试

工作负总责，院招生工作监督小组对复试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由8人组成，由院总支书记任组长。监督

小组由3人组成，院总支纪检委员任组长。 第三条 专业课笔

试科目考试、外语听力测试由学校统一组织（具体时间、地

点由研究生院决定）。专业课笔试科目命题人员在命题前必

须签署“命题、审题人员保密义务责任承诺书”，并保证不

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透露试题的内容。具体命题人员及提交

试题的时间由研究生院通知。 第四条 参与试卷评阅工作的教

师必须秉着对考生负责的精神，认真、细致评阅每一道答题

，评分标准应统一。试卷评阅必须规范，确因判分或合分错

误需要更改的，必须签名。来源：www.examda.com 第五条 专



业综合面试中的外语口语测试、专业素质和能力测试、综合

素质和能力测试合并进行，各面试组1名教师专门负责外语口

语测试并评分，另4位教师负责专业和综合素质能力测试并评

分。其中外语口语测试的时间不能少于5分钟，专业和综合素

质能力测试的时间不能少于15分钟。考生参加综合面试的顺

序，通过抽签决定。 第六条 专业综合面试满分70分，其中外

语口语测试满分为10分。综合面试的侧重点是为了更全面的

了解考生情况，考察其专业知识、综合素质、科研能力和水

平及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外语口语测试进行现场录音，并保

存原始录音材料备查。 第六条 专业综合面试采取考生抽题与

面试小组成员提问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学科点应事先准备好

抽题所需的试题，试题难度要适当，并要严格保密。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考生抽题所需的试题由学院统一准备。每位考生

每次只能抽一道题，最多可抽两次。 第七条 专业综合面试每

一个复试小组以学科责任教授为组长，每组由不少于5名办事

公正的教师组成，复试小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改动之处应

由评分人本人签名，综合评分取复试小组成员评分的平均值

，综合评语经过复试小组集体讨论后给出，测试时主考教师

须保持整个测试过程的评分一致性、连贯性和公正性。所有

面试材料由参与复试的老师确认无误签名后，交研究生秘书

统一存档，材料保管期限为三年。来源：www.examda.com 第

八条 专业综合面试时，每一复试小组设秘书一人和工作人员

一名。秘书必须完整详细记录老师的 提问与学生的回答，并

且在面试记录上签名，工作人员负责维护复试秩序和组织考

生签到。 第九条 学院在复试考生自愿申请并不影响其正常复

试的基础上，将遴选部分复试考生作为观察员参与本学院复



试监督工作。 第十条 凡有直系和近亲属参加本院当年研究生

入学考试的老师，不得参与该近亲属所报专业笔试科目的命

题、阅卷工作与专业综合面试工作，相关老师应主动向院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申请回避。关于200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事项

的通知 报考湖南大学法学院2007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

考试，初试成绩符合我校自行划定的复试分数线基本要求的

考生，现将复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格审查 考生必须

携带大学本科毕业证（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及教务处或

成教部开具的学籍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大学成绩单、档案单位政审材料和准考证于4月6

日8:00开始在湖南大学研究生院大楼北栋一楼参加资格审查，

并缴纳复试费80元/人（执行湘价费[2007]38号文批准的收费

标准）。经资格审查合格，方可参加复试。4月6日当天，经

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凭研究生院招生办开出的资格审查合

格证明，到南校区法学楼312办公室报到、抽签。 二、复试范

围及方式 1、专业课笔试，闭卷，满分100分，考试时间1.5小

时。笔试科目和参考书目见《湖南大学2007年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招生简章》。（报名时未选填写复试科目的考生须在4

月3日前书面告知学院） 2、外语听力测试，满分30分。来源

：www.examda.com 3、专业综合面试，满分70分，其中： （1

）外语口语测试10分； （2）专业素质和能力测试 30 分； （3

）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 30 分。 4、法学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

目：（1）行政法 ，参考书_《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

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本；（2

） 刑事诉讼法 ，参考书《刑事诉讼法》，陈光中、徐静村主

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修订二版_。每门课程考试时间



为1.5小时，满分100分，不计入复试成绩总分，但若有一门不

及格（ 三、拟录取办法 按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总分（满

分700分，其中初试成绩满分500分，复试成绩满分200分）重

新排序，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复试成绩不及格（小于120分

）的考生不予录取。 四、复试及体检时间安排时 间具 体 安 

排地点4月6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考生按要求携带

有关材料参加资格审查，再凭资格审查合格证明到南校区法

学楼312办公室报到、抽签资格审查在研究生院大楼北栋一

楼4月6日上午、下午抽血（空腹，早上7:00开始）、体检（上

午8:00开始，省外考生优先），校内考生（含推免生）体检提

前到4月5日进行。湖南大学南校区校医院4月7日上

午8:30~11:30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4月7日下午14:30～15:00外语听

力测试，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参加考试，自备音频耳

机或音频收音机具体地点与考务安排请到研究生院网站查看4

月7日下午15:30~17:00专业课笔试4月8日上午8:00~17：30法学

专业综合面试具体分组与面试地点见法学楼一楼大厅公告4

月9日上午8:00~17：30法律硕士专业综合面试 五、其他注意

事项 1、未按规定时间到我校参加复试的考生按弃权处理。 2

、因专业招生人数与上线人数可能不一致，参加法学复试的

考生有可能进行专业调剂。请所有法学复试考生认真填写好

如下回执，并在面试当天上交法学院研究生办。（请沿下线

裁剪回执单上交） 联系电话： 0731-8823051 联系人： 曾红强 

回 执 姓名报考专业是否同意调剂希望调剂专业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